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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56/2021_2022__E6_94_BF_

E7_AD_96_E8_A7_A3_E8_c64_156980.htm 北京市教委、北京

市民政局日前对《加强中小学接收借读生管理》作了补充规

定，父母一方有北京市正式常住户口的适龄儿童、少年办理

相关手续后，可在京借读。 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获悉，没

有北京正式户口且不具备报考资格的初三借读生可以“借考

生”身份参加中考。 此类初三借读生可在京参加中考，但不

能填升学志愿。借考生不能被2007年中招简章中的任何一所

学校录取。但借考生的中考体检和体育考试结果，将作为办

理高中借读的有效参考。 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，补充规定

的推出是由于本市目前的父母一方有本市户口的人数有所增

加，且情况较复杂，补充规定中新增《子女关系证明信》，

并规定持有《子女关系证明信》借读的在校生，在升学、考

试等方面按市教委有关规定执行。 借读生在借读校有临时学

籍，不列入学校正式生学籍名册，借读期限一般为一学期至

一学年，经学校同意可以延长。借读期间，在参加学生活动

、社团组织、评优选先和受奖励与处分等方面，借读生与其

他在校生一样，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。在无特殊需求情况下

，学校应将借读生与有北京市正式常住户口的学生混合编班

。借读生离校时，发给其借读证明，注明借读年级和年限、

在校表现、学习成绩；符合毕业资格或结业条件的，发给毕

业证书或结业证书，证书字号中注“借读”字样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